
通 知
根据宝山区财政局制定的《宝山区关于落实本市支持和鼓励企业组织开展职工职业培训补贴政策的实施办法（试行）》，现通知各企业组织做好如下要求：

1、 补贴对象：符合补贴条件，税收注册在园区的各类内外资企业。

2、 申报材料：主要提供符合补贴条件的说明，包括填报《职工职   业培训财政补贴申请表》一式四份，并加盖公章。并提交相关材料（详见附件一）。

3、 申报时间：2月15日前。

4、 申报地点：园区大厦325室（财务部）

联系人：袁晓莹、杨柳青
联系电话：36161868（传真），36160741
详情请上园区网站：http://cgy.baoshan.sh.cn，请自行下载。
上海宝山城市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2012年2月3日

